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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览会资料

1 展览会名称

  2011中国国际珠宝展
2 展览会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8号馆（全馆）
3 主办单位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

4 承办单位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 协办单位

  台湾宝之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立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北京市圣雅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6 支持单位

  上海黄金交易所

上海钻石交易所

7 展览日期及开放时间

展览日期 2011年11月23日—27日

	目     录
	11月23—26日
	11月27日

	展商
	入馆时间
	8：30
	8：30

	
	闭馆时间
	17：30
	15：00

	买家
	入馆时间
	9：30
	9：30

	
	停止登记时间
	16：00
	14：00

	
	停止入场时间
	16：30
	14：30

	
	清场时间
	17：00
	15：00


注：所有进入展馆之展品，在展览结束前不得撤离展馆。
 8 进场守则
（1）所有参观人士持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护照）办理相关证件方可入场。

（2）未满十八周岁的参观者或者展位工作人员不得进场。

（3）任何参观者、参展商或其代理，如被主办单位认定对展览会、其他参展商或者参观人士造成骚扰或不便，主办单位有权禁止其进入会场。

 9 开幕典礼

 开幕典礼将于2011年11月23日上午10：00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一层企业文化展示区举行，欢迎各参展商届时派代表参加典礼。各展位应于开幕式之前布置完毕。

 10 组委会联系方式
（1） 单位：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邮编：100013   
       电话：（8610）5957 5950（总机）
       传真：（8610）5957 5951
       网址：www.jewellery.org.cn <http://www.jewellery.org.cn>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mailto:fair@jewellery.org.cn>

 （2）具体楼层负责人联系方式
       1号馆一层： 朱艳艳 （8610）5957 5961
       1号馆二层： 高 山  （8610）5957 5965

       2—5号馆 ： 李永励 （8610）5957 5963

       6、7号馆 ： 闫增锋 （8610）5957 5970

       8号馆    ： 易 晓  （8610）5957 5962
 （3）宣传及网络

       宣传负责人：潘沐闲  （8610）5957 5969

       国际联络及网络：王垚瑶  （8610）5957 5967
二、展览会服务机构

1 大会承建商

   （1）标准展位承建商： 负责标准展位搭建及租用设施等事宜
        公司名称：北京中展国际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展览中心1号馆5层536室（100028）

        联 系 人：李兵                  E-mail：libing@ciec-expo.com
电    话：8610—8460 0446       传真：8610—8460 0483
   （2）特装展位承建商
        公司名称：北京中展国际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展览中心1号馆5层536室（100028）

联 系 人：康粘锐       E-mail:kangnianrui@ciec-expo.com
电    话：8610—8460 0425   

传    真：8610—8460 0483
 2 大会货运代理
（1）贵重物品运输及报关代理  
     公司名称：保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汉威大厦16层B11室（100004）  
     联 系 人：袁  媛   沈媛媛
电    话：8610—6561 4171         传真：8610—6561 4170

     网    址：www.baltrans-exhibition.com
     电子邮箱：info.bjs@exhibition.baltrans

（2）一般物品运输及展期仓装品储存

     公司名称：北京国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5层539室）
     电    话：8610—8460 0609         传真：8610—8460  0559
     联 系 人：张  彤       电子邮箱： zhangtong@ciec-expo.com
（3）留购代理

     公司名称：北京市圣雅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San Arts Import & Export Co., Ltd.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16号

     电    话：8610—6863 7026         传真：8610—8383 7991

     联 系 人：吴先生  

郝先生  haokuijie@yahoo.com.cn
石先生  hongfengshi@yahoo.com.cn
（4）特惠酒店及旅游代理

     公司名称：北京万里行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8610—8887 5986；8887 5978
传    真：8610—8887 5986
     电子邮箱：wlxli@vip.sina.com
     联 系 人：李畅  赵煜 
三、场馆规格及守则

1 展览会场馆规格

（1）地面承重：1号馆1吨/平方米；2-8号馆5吨/平方米
（2）展场限高：1号馆一层限高4米；二层限高3.5米；2、3、4、5、6、7馆的限高具体见展位图；8号馆限高：6米。
（3）展馆内柱子截面：0.9 米×0.9 米；2、3、4、5、6、7、8馆的柱子见展位图。
（4）货运电梯规格及承重：

   A 限高：2.4米    门宽：1.8米     进深：3.6米

   B 承重：3吨

2 通风设备：空气调节
3 电力供应：

主办单位提供基本展览场馆照明，标准电力供应为：

（1）单相220伏特（V）50赫（HZ）
（2）三相380伏特（V）50赫（HZ）

展位电力供应于每日展览会完结后30分钟关闭，若需要24小时电力供应，请于开幕式前20天与大会组委会申请，并须另付费用。

4 电力设备

为了保障安全，除特装展位参展商外，所有电力安装必须由大会承建商处理。参展商可以在展览装修表格2（第35页）俯视图中列明其电力装备之位置。
5 包装箱存储
会场内没有地方为参展商储藏木箱、纸箱等物品。故参展商应与其运输公司自行处理储物事宜。或者与国展商贸公司联系[第 10 页2—（2）]。
6 防火措施

   （1）参展商应采取一切防火措施以保障大会所有人员的安全。所有物料及展品一律禁止放于场馆内的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旁。

   （2）禁止在展台附近使用碘钨灯、高压泵灯、高温灯具、电熨头和电炉等电热器具。

    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事故责任方自行赔付。
7 馆内禁烟

    展览会场内一律禁止吸烟。
四、参展规则

1 参展条件

（1）展商必须确保自身符合入境中国的全部签证和健康要求。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政策。所有境外展品及资料均必须办理报关手续。
（2）参展商应提交的文件

    参展商在报名时应提交或传真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经营红珊瑚的参展企业必须携带红珊瑚的特许经营证。海外展商在现场不得出售红珊瑚。
2 取消展览

如果展览会于开幕前发生非大会所控制的事故，如：水灾、火灾、地震、战争、政治事件、政府规定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按期举行，大会保留对展览会予以取消、更改性质、规模、展览日期、地点之权利，参展商不能因此向大会追讨任何损失，而大会亦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有关之参展费，将扣除大会运作成本后，按比例退还参展商。

3 终止参展资格
发生以下情况时，主办机构有权即时终止参展商在展览会参展的资格及封闭其展品，无须给予通知，有关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1）假若参展商进行任何主办机构认为不符合展览会性质及目的的行为影响展览会其他参展商权益的活动。
（2）假若在展览会首天展览开幕前30分钟，参展商仍未进入展览摊位。参展商被视为放弃参展，所缴费用将不予退还。
（3）假若参展商被发现有歧视态度对待展览会某些参观者。
（4）假若参展商在展览会的参展权被主办机构根据参展规则终止。
4 参展证

参展证是参展商进场期间必须佩戴的证件。严禁转借他人使用，为了安全需要，大会已记录参展证使用者的个人资料。参展证应妥善保管,如出借他人使用或丢失，因此引发的事故应承担连带责任。

5 摊位使用

（1）展览期间，摊位内必须摆放展品。参展商可于每日开展前一小时进入会场摆放展品。展会结束前所有展品不得提前撤离，如遇到特殊情况，要事先向组委会申请，并办理离馆手续，其展位交由组委会安排，不能私自转让，所交费用不予退还。
（2）参展商不得将摊位转让、分租或者以任何形式供第三者使用。非参展公司之职员不得在其摊位工作。

（3）参展商不能在所属摊位范围以外地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包括：摆放、售卖、摊销货品及派发宣传品等），更不能占用所属范围以外的地方。

（4）会场内限制使用扩音器或任何扬声器。所有音像器材的设置及声音，以不影响及不干扰其他参展商及参观人士为原则。如果大会认为音量超出了可接受程度，经大会劝阻后仍不见参展商改善，大会有权终止其使用。
（5）参展商不得在会场内使用任何性质的易燃液体、物料或国家法规禁止使用的装饰材料。  
（6）倘若参展商之摊位于指定搭建及布置期限后仍然空置，大会将收回有关摊位并重新分配，参展费不予退还。

（7）摊位范围内不能举行任何有可能扰乱会场秩序的活动。

6 离场许可

（1）展会结束时，参展商必须填写<参展商意见征询表> 。参展商须于展会最后一天（11月27日）下午交回填妥的<参展商意见征询表>予主办单位，以便换取离场许可证（所有提供资料只供统计用途，有关资料经展商同意之前绝对保密，唯统计数字综合资料可向外公布而无需事先征询展商同意）  

（2）展览会正式开幕后不得运入新展品，展览会结束前不得把展品撤离会场。参展商须在正式离场时向大会保安人员出示离场许可证方可携带展品离场。

7 商业及个人行为规则
（1）参展商必须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不得在会场内售卖劣质或有问题的货物（如翡翠中的B货C货等）。如发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大会有权要求参展商停止展示、售卖。主办单位在展览期间将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2）如大会认为参展商有不恰当的商业活动，使用有问题的宣传手段，以不正当的手法经营或进行与国家法律、政策相抵触的活动，大会有权要求参展商即刻终止有关活动。

（3）所有参展商必须确保其工作人员行为良好，着装整洁。参展商及其职员非经邀请，不得擅自进入其他参展商的摊位。

8 宣传品及分发小礼品的审查
所有宣传物品（如：在展览前向公众展示的打印资料、胶片、录像带、幻灯片即所有在会场内分发之小礼品都必须由中国当局提前检查）。台湾展品及宣传资料严禁出现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内容。参展商可委托大会货运代理—保昌国际运输有限公司进行代办。
9 保安及保险

（1）参展商须购买有效和充分的保险，保险范围包括：火灾、公共责任、财产损毁、人身伤害、第三方损失、事故、自然灾害等保险。

（2）展览期间（包括布展及撤展期间）参展商须始终负责其各自的财产安全。如备有价值极高的展品，请预先通知主办单位及自行安排额外保安措施。如需要自费聘用保卫员，须于开展前1个月与主办方联系。
（3）参展商应确保所有贵重财产及展品自始至终（包括布展、撤展、既通宵时间）存放于上锁及安全之处。如果参展商任由展品摆放于展位过夜，须自行负安全责任。

（4）参展商对自己的展品及个人物资负有完全的安全责任。参展商应确保有足够的职员负责看守财产和展位，并在展位内设专职安全员负责物品安全，并将安全员名单于10月20日前报主办单位。尤其在早晨布展、午饭时间和晚上清场时间应加倍注意安全。

(5) 如发现偷窃、毁损，或者其它类似事件的可疑人物，应立即通知主办单位和展览馆内的保安人员。安全保卫办公室电话：010—84600134
10 知识产权

 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商撤走任何被指控为侵犯知识产权之展品。参展商若被裁定侵犯知识产权罪名成立，将被禁止参加日后的展览。

 展览期间设立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的投诉予以受理，并移送地方知识产权局。
11 商业广告及宣传

（1）所有商业及宣传活动只可在展位范围内进行，参展商不得在其展位范围以外，如全场内的公共区域派发任何产品目录、小册子、纪念品或海报。

（2）所有宣传广告板不得放置于展位外，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商撤走任何不适当或任何大会认为不符合展览会宗旨或形象的宣传广告板或海报。

12 摄影及录影

  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摄影、录影或录音。

  如有传媒或商业摄影师要求拍照，如果参展商不同意其拍照可自行谢绝。

13 展位清洁

  主办单位将于开展前清洁会场及安排每日展位清洁。但为了安全起见，保洁员不得进入展位内清扫，请将垃圾放入废品篓内，闭馆时放在展位外面。
14 其他

  （1） 国际展览区域为海关监管区域，所有国际展商的展品没有得到海关的事先许可，均不得带出展馆。

 （2）参展商必须保证其展示或售卖的展品不会引起任何投诉，如有发生投诉问题，参展商须自行负责一切赔偿和因投诉所引起的所有损失。

 （3） 大会有权解释、更改及修订本参展商手册中的相关条款，对本规则具有最终解释权。
五、货物运输

1 货物如有直接寄往会场，请寄到以下地址并将下列资料清楚列明于箱上。

参展公司名称：

展位号：

收件人：                          手  机：
关  于：2011中国国际珠宝展      
地  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具体位置）  

邮  编：100028
2 主办单位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均不负责接受任何参展物品。
3 运送日期：货物须于11月21日-22日前抵达会场，请安排工作人员于展位内收取货品。因参展商疏于看守货物而引起之损坏或丢失，主办单位概不负责。

4 一般货物运输
（1）由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周围属于交通管制路段，请自行安排展品或展位搭建物料运至展览中心，参展商及私人搭建商进京车辆时间请安排在如下时段：

11月20日—21日的23时至次日凌晨六点之间，至展馆后门3号门外排队等候进馆。

（2）物品卸车后，出城请参照下图出城路线图。

（3）包装空壳及木条板箱。
 展厅内没有存放包装空壳及木条板箱的空间。参展商须自行处理。任何放置于通道或消防通道上的货物或包装物品将会被清理而不作另行通知，并须交付额外的清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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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品夜间存储服务

主办单位将于展览期间在展馆内提供免费展品夜间存储服务，以便参展商通宵储存贵重物品。参展商应对其在任何时间存放于储存室内的全部财产承担一切风险。如需使用该项服务，填妥并交回授权书于主办单位（第27页）
1 存货期：2011年11月22日—11月27日
2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3 规  格：所有贵重展品必须有参展商亲自锁妥于小于70cm×60cm×40cm 之保管箱内。（参展商须自备保管箱）
4 收  费：2011年10月20日前申请办理者免费，现场申请每件应缴纳现场办理手续费200元。
5 由于存货空间有限，夜间储存室只供贵重展品储存。个人物品及展具等均不得存于储存室内。

6 每个9平米展位，最多可存放两个保管箱。如果参展商有超过两箱贵重物品需通宵储存于保安室内，该参展商须与组委会事先联系，有空余位置再予适当安排，否则自行解决。

7 存放及提取展品的时间表

	日     期
	提     取
	存     放

	11月22日
	—————
	17：00——18：00

	11月23日—26日
	8：30——9：30
	17：00——18：00

	11月27日
	8：30——9：30
	—————

	注：储存室除上述时间外不对外开放，所有展品须在9：30前取出


8 由于存储空间有限，该项服务以先到先得为准则。参展商严禁于储存室开放时间之外提取或存放展品。所有展品须于每日展览开始前提离储存室。
9 每天的展品存放或提取，均须由同一工作人员负责。

10 主办单位建议参展商于展期内（包括展品存放于储存室的时间）必须为展品投保。

七、特装展位承建商（展览空地参展商适用）
参展商如果聘用主办方指定外的承建商进行特装修及展位设计，必须保障搭建公司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和相应的资质，并要了解并遵守以下各项规定：
1 参展商必须在2011年10月20日前提交《展台施工安全责任确认回执》予主办单位。（第34页）另外，施工单位进馆施工前7天需向施工管理办公室提供以下材料，并办理施工手续。

◆ 展台设计效果图、立面图、平面图、电路图、施工细部结构图（所有图纸均须标明尺寸及所有结构材料的规格尺寸）、施工单位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施工管理办公室仅做备案使用）以及特殊工种执照复印件。

◆填写施工人员（姓名、工种、身份证号码）。

◆填写相关表格(可提前下载相关申报表格，填好后到现场服务办公室直接办理手续，下载地址www.ciec-expo.com--中展服务--施工管理规定及表格)，如不方便下载，可向组委会申领表格。

◆交纳施工管理费、施工证件费、施工车证费、水、电及压缩空气费、展台押金后，领取施工证。

2需交纳下列费用：
（1）施工费用

	收费项目
	国内费用
	国际费用

	施工管理费
	20元/平方米
	6美元/平方米

	施工证件费
	10元/人
	10美元/人

	施工车证费
	20元/车次（限时两小时）


展馆指定的40家搭建商之外的承建商施工管理费在此基础上增加30%管理费和电费；私人承建商在会场内需佩戴证件，为了安全需要，大会已记录施工证使用者的个人资料，请妥善保管证件。如出借他人或丢失，因此引发的事故应承担连带责任。

（2）展台风险抵押金及展台拆除押金：（此押金以现金或支票形式交付，展会期间展台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展览会闭幕后视现场展台清运情况退还）

	施工面积
	金额

	100㎡（含100㎡）以下
	20000元

	101㎡-200㎡（含200㎡）
	40000元

	200㎡ 以上
	60000元


3 主办单位只提供展览空地予特装形式之参展商。地毯、围板等所有设备都不包括在内。

4 特装展位搭建必须严格遵守展馆施工管理办公室的规定，请认真阅读（第19页）《特装展台的施工管理规定》。避免施工方案被现场否定而不能如期完工。
5 承建商进场时间表

	施工内容
	日  期
	时    间

	A  承建商装修展位
	11月21日
	8：30—21：00

	
	11月22日
	8：30—17：00

	B  拆卸所有装饰、展品
	11月27日
	15：00—21：00


注：承建商必须按时完工，超时工作需自行支付加班费用   2500元/小时 。
如有疑问可联系：中展集团施工管理办公室

搭建商报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贺新  

电  话：010-8460 0234 /8460 0233 /8460 0237 /8460 0238

地 址：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1号馆2层客服中心（100028 ） 

E-mail： huhexin@ciec-expo.com 
网  址： www.ciec-expo.com

八、特装展台的施工管理规定
一、严格遵守《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会用水、电及压缩空气管理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环保规定》、《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览施工管理处罚规定》以及其它相关规章制度，服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主管部门的施工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展台和人身安全。
二、施工单位搭建展台面积不得超出承租面积，投影边线不得超出承租边界线。施工单位搭建的展台面积应和申报面积相符，如搭建超出申报面积的展台，须得到主办单位及场馆经营部的认可，并应及时到施工管理办公室补办施工手续。

三、展台结构必须设计合理，保证搭建牢固、安全，搭建材料应使用难燃或阻燃的材料。

四、使用玻璃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非钢化玻璃必须贴防暴膜），确保安装牢固、可靠，并有明确标识，以防破碎伤人，否则禁止施工。
五、展台所设计的结构强度应当满足荷载所需要的强度，搭建应确保展台结构的整体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六、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100mm以上的无焊接材料，底部焊接底盘，上部焊接法兰盘以增加立柱的受力面积，保证展台结构的牢固性。

七、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超过6m的大跨度墙体及钢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八、馆内搭建二层或结构复杂的展台以及搭建馆外展台时须提供展台细部结构图并加盖有相关资质设计院审核章和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印章及审核报告。从设计到施工应充分考虑展台的安全性，确保搭建展台各连接点及展台整体结构的牢固性。

九、搭建二层展台必须设置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十、相邻展台所有结构背板墙必须做出妥善装饰处理。不得影响相邻展位。
十一、展台严禁采用全封闭式顶棚，展台顶棚不得阻挡展馆顶部消防设施，要保证展台顶棚至少有50%以上的平面开放面积，以确保展台的消防安全性。
十二、禁止使用针棉织品和各种弹力布做展台装饰材料。

十三、展台搭建不得超过规定高度.
十四、展台结构严禁在展馆顶部网架、柱子、横梁、二楼围栏及各种专用管线上吊挂、捆绑，所有结构应和展台自身主体结构连接。严禁利用展馆顶部网架作为吊装展台结构的临时工具。
十五、如需在展馆网架上吊挂防火材料制作的条幅(一号馆各层除外)，每吊点重量在10KG以内，须报施工管理办公室同意后方可吊挂（每吊点收取押金100元）。吊挂条幅投影位置应处于本展位之内，严禁在通道上方吊挂各类条幅、旗帜。

十六、展馆内的一切设施不得破坏或改变其使用性质和位置，展馆内、外地面、墙面等建筑不得钉钉、打孔、刷胶、涂色、张贴宣传品，不准损坏展馆一切设施。

十七、展馆防火卷帘门下不得搭建任何展架、展台及堆放各种货物，防火卷帘门所处的展馆立柱严禁采取任何形式的包裹及遮挡，保证防火卷帘门升降畅通。

(一号馆各展厅的501-512展位，请各参展商注意)。

十八、搭建展台不准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

十九、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酒精、稀料、橡胶水等），不得在馆内进行喷漆、刷漆等工作。

二十、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时，应使用合格安全的提升工具及操作平台，施工人员应系好安全带。为保护人身安全，周围要设置安全区，并有专人看护。安全区须设明显的警告标志。

二十一、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二十二、展台搭建存在安全隐患的施工单位在接到施工管理办公室下发的《展台搭建安全隐患通知单》后，必须按期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及时回复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管理办公室。

二十三、施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施工，并负责防火、防盗等安全工作。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必须设现场负责人，在办理施工手续时一并登记备案。

二十四、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随时清理施工垃圾等各类废弃物品，搭建展台的材料应码放整齐，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保持馆内通道畅通。不得在馆内设置存放物品的仓库。

二十五、展馆内不得使用电锯、电刨等加工作业工具。

二十六、展台搭建材料的选用要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临时性建筑的材料用法标准并结合展览会的特点合理选材，选材时要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二十七、在施工期间不得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如有特殊要求须到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保卫部办理手续，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二十八、施工单位在撤馆时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严禁将废弃物堆放在展览中心院内或在院内转让、倒卖给收垃圾者。
施工单位应对其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教育和法制教育，如在进馆施工、撤馆以及运输过程中有违反本规定造成场馆绿地树木、馆内设施及建筑物损坏或发生火灾、人员伤亡等一切安全事故和责任，施工单位应负全责，并承担由此给中展集团公司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注：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管理办公室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施工办管理人员有权进入展台对以上规定的遵守情况进行检查。对以上各项内容条款具有修改及最终解释权。
北京国展国际展览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管理办公室

九、标准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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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配置：

（1）展位由白色围板和铝制支架组成

  （2）中英公司名称、展位号之楣板

  （3）展位内均铺地毯

  （4）展位内配置一个玻璃平柜（带射灯）、2张折椅、两支短臂射灯、一个插座、一个废纸篓。

2标准展位装修规定

  A 所有标准展位均由大会承建商搭建。非大会供应的设施均不得装嵌在标准展位结构的物料上。公司楣板、围板等标准展位设施不得撤换。
  B 任何装置不得超越划定的展位界限。

  C 所有展位顶部不可用任何物料覆盖。
  D 不可于标准展位围板上钻孔或锤钉。

  E 所有粘贴于标准围板上的粘贴标签必须于展览结束后清除干净，未清除者大会承建商保留索取清洁及损毁之赔偿。

  F 大会承建商按需要有权将电源开关擎及相关装备安装于展位内的适当位置。

  G 所有现场租借之物品不得退换，也不得擅自转换所有租借物品。
  H 取消租用家具/电力，必须于截止日期前（10月20日）以书面形式提出，逾期提出所取消的申请须缴付30%手续费用。
   3自带灯展商

     为保证大会安全，所有标摊电力必须由国展工程部负责安装。如参展商自带灯具必须向现场施工办申请电力。交费之后交由各参展公司电工负责安装，否则，大会组委会有权中止其电力供应。
十、汇款信息

所有支票或者汇款单请注明“2011中国国际珠宝展”，并写清贵公司名称及展位号，以便核对。

付款方式： a.支票或现金      b.电汇款项
收款单位：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
开户帐号：0108 0141 7002 8457
电    话：（8610）- 5957 5950
传    真：（8610）- 5957 5951
             第二部分   展览事务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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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必须交回）               
保  证  书

我公司保证所有参展展品、产品样本和说明书及现场演示所使用的软、硬件不存在侵犯他人产品专利权、商标权等涉嫌侵权的问题。如有违反，将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关的经济损失。

公司名称：                      公司印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展览事务表格2——参展证件的办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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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必须交回）               
     
注意事项：

1、 所有参展商之工作人员必须佩带参展商工作证。参展商工作证严禁转让。

2、 每个展位只限5个工作证，（例如，两个展位的参展商可取得10个工作证，依次类推）。请填写下列资料，在截止日期前交回。如有需要，请复印此表格填写。参展商可于11月21日—22日报到时在国展中心正门外展商报到处领取。

3、 如参展商于展览期间遗失、损坏、忘记携带或需要额外参展商工作证，参展商必须亲自前往展商报到处或组委会办公室申请新证，每个现场申请之参展商工作证，20元/个。
4、 参展商需出示公司印章或公司名片及身份证领取工作证。为安全需要，主办单位将记录领取者之姓名及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参展证严禁转借，如有丢失或转借，因此而给其他展商带来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责任。
5、 参展商需保证所填写之资料真实无误。如未能填写下列资料者，将不会获得参展商工作证。
6、 十八岁以下人士恕不办理

请以正楷填写下列资料，必须指定一到两名安全员（划√）（可按下述内容格式另附表）

	姓    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职位
	手 机 号
	安全员

	
	
	
	
	

	
	
	
	
	

	
	
	
	
	

	
	
	
	
	

	
	
	
	
	


所有以上资料只供展位制作证件之用（除公安外，对外绝对保密）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展览事务表格3——夜间储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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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随意交回）                 

夜间储存服务申请表

如参展商需要申请使用夜间储存服务,请认真填写本页内容，传真至8610-5957 5951。

本
公司申请于展览期间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使用由主办机构提供的夜间储存服务，只存储贵重展品，并自备储存箱，委派下列职员负责存取展品：

	姓名
	
	护照/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姓名
	
	护照/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姓名
	
	护照/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储存箱数量
	
	储 存 箱 尺 寸
	
	备  注
	


本公司愿意遵守下列各点：
1． 严格遵守主办机构就使用夜间储存服务所订立的各项规定。

2． 本公司自愿申请夜间储存服务，在储存期间可能蒙受的损失由我公司自己担负，不追究主办方任何责任。

3． 提前将展品放置在自备的储物箱内锁好，然后再存入保险库内。严禁用纸箱及软包装包装展品，发生损毁，责任自负。

4． 本公司保证不存储易碎展品、玉石雕件、个人物品及家具，如私自放入储存箱内，发生损毁，责任自负。

5． 只准许上述人员存取展品，并在存取时主动向当值护卫员出示储存证。

6． 保证上述人员按照组委会规定的时间存、取储存箱。

7． 存取展品时凭上述人员储存证和带照片、有效的身份证（护照）。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展览事务表格4——保险柜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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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随意交回）              

注：保险柜样图见下一页

	序号
	类别
	编码
	尺寸
	费用
	预定数量

	1
	高级液晶电子密码保险柜
	FDG/A1/-D-60L1
	440×425×680mm
	1500元/展期
	　

	2
	
	FDG/A1/-D-67L1
	480×485×750mm
	1800元/展期
	　

	3
	
	FDG/A1/-D-80L1
	480×485×880mm
	2100元/展期
	　

	4
	
	FDG/A1/-D-110L1
	600×585×1180mm
	2500元/展期
	　

	5
	
	FDG/A1/-D-150L1
	600×585×1580mm
	2800元/展期
	　

	6
	进口美国UL标准机械锁保险柜
	FDG/A1/-J-60Q1
	440×425×680mm
	1500元/展期
	　

	7
	
	FDG/A1/-J-67Q1
	480×485×750mm
	1800元/展期
	　

	8
	
	FDG/A1/-J-80Q1
	480×485×880mm
	2100元/展期
	　

	9
	
	FDG/A1/-J-110Q1
	600×585×1180mm
	2500元/展期
	　

	10
	
	FDG/A1/-J-150Q1
	600×585×1580mm
	2800元/展期
	　

	　合计金额
	　


租用守则：
1． 参展商须保证使用后的保险柜完整无缺，如有损坏、丢失说明书及钥匙等配件需酌情赔偿，影响二次销售的按原价赔偿。

2． 参展商需妥善保管钥匙及密码，如发生丢失，请尽快通知迪堡公司，由专业人员负责解码。

3． 参展商须在11月22日前将租赁费用于现场交付给迪堡公司，由迪堡公司开具发票或收据。

4． 我公司熟知以上租用守则，如有违反，一切后果由我公司自己负责。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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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事务表格5——会刊广告价目及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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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随意交回）                   
展会期间将有展览会会刊提供给参观者，欢迎刊登广告。如欲刊登广告，请填写以下资料：
	序  号
	名  称
	尺寸（高 × 宽）
	单价(元)
	申请数量

	1
	封二
	285mm × 210mm
	15，000
	

	2
	彩页
	285mm × 210mm
	5，000
	

	3
	跨页
	285mm × 420mm
	10，000
	

	4
	封底
	285mm × 285mm
	15，000
	

	5
	买家指南
	90mm  × 210mm
	5,000
	

	会刊广告要求


	格式：彩色四色菲林及打样
	颜色模式：CMYK 


	分辨率：300 dpi


	整版尺寸：210 mm x 285 mm    各边各留3 mm 出血

	收款单位：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安定门支行
账    号：0108 0141 7002 8457       邮编：100013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展览事务表格6——贵宾买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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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随意交回）                
● 每个展位均可获得50份展会请柬，如需要额外的请柬，请提供以下信息：

所需 数量：                                               
地址/邮编：                                              
电话/传真：                                              
收 件 人：                                                 

·  如需要直接邮寄给贵公司的客户，请提供以下信息（可另附纸）：

客户公司名称：                                           
地址  / 邮编：                                              
电话  / 传真：                                              
收   件   人：                  需要数量：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展览事务表格7——展会活动意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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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随意交回）                   
参展企业在北京展期间如有活动安排，请根据活动安排认真填写以下申请表。

	活动内容
	活动名称
	时间
	场地及规模（平米）
	租用设备
	金额（元）

	企业文化区模特秀
	
	
	
	
	

	研讨会暨论坛
	
	
	
	
	

	新品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
	
	
	
	
	

	专家讲座
	
	
	
	
	

	洽 谈 会
	
	
	
	
	

	其    它
	
	
	
	
	


备注： 1  组委会提供场为展馆会议室及三层企业文化展示区。如参展企业租用展馆以外的地点请于10月20日前通知组委会，组委会将协助办理租赁事宜。

2 参展企业应及时将活动场地的各项要求于10月30日前报予组委会。

3 场地租用等相关费用于 10月30日前汇往国展中心综合部技术交流办公室。（联系人： 谢华  电话： 8610—84600221）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附：技术交流室及设备租赁价目表

	序号
	项目代码
	服务项目
	项目描述
	单位
	单价（元）

	1
	1101
	226室
	500人
	半日
	5000

	2
	1102
	201室
	180人
	半日
	3500

	3
	1103
	202室
	50—80人
	半日
	1700

	4
	1104
	203室
	50—80人
	半日
	1700

	5
	1105
	204室
	50—80人
	半日
	1700

	6
	1106
	205室
	50—80人
	半日
	1700

	7
	1107
	206室
	40人
	半日
	1300

	8
	1108
	207室
	40人
	半日
	1300

	9
	1109
	208室
	40人
	半日
	1300

	10
	1110
	221室
	40人
	半日
	1300

	11
	1111
	214室
	20人
	半日
	2000

	12
	1112
	215室
	20人
	半日
	2000

	13
	1113
	213室
	10人
	半日
	1500

	14
	1114
	216室
	10人
	半日
	1500

	15
	1115
	会议设备
	彩色电视机、多制式录像机
	套/半日
	500

	16
	1116
	
	爱普森5300型投影机
	台/半日
	1200

	17
	1117
	
	爱普森7300型投影机
	台/半日
	1500

	18
	1118
	
	200英寸大屏幕、226室专用
	个/半日
	1500

	19
	1119
	复印
	A4
	页
	0.5

	20
	1120
	复印
	A3
	页
	1

	21
	1121
	电子邮件
	每次不得超过30分钟
	次
	15

	22
	1122
	打印
	——
	页
	15

	23
	1123
	接收传真
	——
	页
	6

	24
	1124
	发送传真（国内）
	——
	页
	7

	备注
	1 请于9月15日前将应付款交到综合部技术交流办公室

2 技术交流室包括：胶片纸投影仪、白板、屏幕、讲台、桌子。

3 联系人： 谢华   电话： 8610—84600221




                  第三部分 展位装修表格                

             展览装修表格1——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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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私人承建商必须交回）            
展台施工安全责任书
确认回执
本公司负责人已详细阅读《特装展台的施工管理规定》，承诺将指定具有施工资质的单位作为本次展会的展台搭建商，并遵守各项规定。如违反《特装展台的施工管理规定》，将承担一切责任。
一  参展公司名称：                    展 位 号：
展位面积：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参展公司负责人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参展公司盖章：

二 展台搭建商名称：

展台搭建商地址：

展台搭建商联系人：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搭建公司负责人签字：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搭建公司盖章： 
          展览装修表格2——楣板及展位设施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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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20日       （随意交回）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展位装修表格3——展具/电力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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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2011年10月30日       (随意交回)                   
展具租用申请表     
	名 称
	规   格
	租 金(元 / 展期)
	数 量
	合 计（元）

	玻璃平柜（白光）
	1000×500×1000 mm（个）
	300
	
	

	玻璃平柜（黄光）
	1000×500×1000 mm（个）
	300
	
	

	玻璃立柜
	1000×500×2000 mm（个）
	500
	
	

	带锁柜
	1000×500×800 mm（个）
	120
	
	

	问询台
	1000×500×800 mm（个）
	80
	
	

	圆  桌
	800×800 mm（张）
	80
	
	

	平层板
	1000×300 mm
	35
	
	

	斜层板
	1000×300 mm
	40
	
	

	皮  椅
	
	80
	
	

	吧  凳
	
	100
	
	

	折  椅
	
	25
	
	

	白方桌
	800×800×800 mm（张）
	120
	
	

	长臂射灯
	100W
	70
	
	

	短臂射灯
	100W
	60
	
	

	日光灯
	40W
	60
	
	

	迪  灯
	150W
	350
	
	

	铝塑门
	1000×1850 mm
	200
	
	

	插  座
	≤1KW/220V
	60
	
	

	总  计
	          元


★  所有申订后加项目必须与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展览部确认，

并将租用展具的位置标示于展台设施位置图上。承诺遵守下页
“租用守则”全部内容。
-------------------------------------------------------------------------------------------------------
公司名称：                                       展位号：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公司印章：                                       日  期：             
                          租用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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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展商必须保证所有租用展具完整无缺，如有损坏，必须负责赔偿。

2 参展商如使用较敏感的仪器，请自备稳压器。

3 所有电力装置及接驳必须由大会承建商施行，如有问题，请直接与大会承建商联络。

4 参展商需预定足够的电力供应，如有不足，主办机构保留终止电力供应的权力，直至电力供应量合乎标准。

5 除特别列明外，所有租金以整个展期为计算单位。

6 展商如欲租用表格内未刊出之展具，可直接与中宝协展览部联系。

7 所有申订必须连同款项一并交回，方为有效。

8 参展商不得使用万能插座，所有插座只限于电器之用，不可接驳照明电具。

9 请于11月15日前,将后加展具租用表及展台设施位置图回传给相关负责人，如逾期申订加收20%附加费，现场申订则加收50%附加费（注：展馆规定）。

10 我公司熟知以上租用守则，如有违反，一切后果由我公司自己负责。

                      租用展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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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酒店预订                         
尊敬的参展代表：您好！欢迎您到北京参展，我们是主办方指定的唯一宾馆预订服务机构；从2001年的首届至今，我们已经承接了十届的“珠宝展”的接待服务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愿竭诚为您服务，与您携手一路同行！为确保您参展安全，请您一定认真核对“参展商手册”中的宾馆住宿项目。
	序号
	宾 馆 名 称
	星 级
	房  型
	展期优惠价
	备 注

（房费包含）

	1
	渔阳饭店
	★★★★★
	（单/双）标准间
	660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2
	方恒假日酒店
	准★★★★★
	（单/双）标准间
	560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3
	皇家大饭店
	★★★★
	（单/双）标准间
	待定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4
	中旅大厦
	★★★★
	（单/双）标准间
	430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单/双）商务间
	500
	

	5
	华都饭店
	准★★★★
	标准间
	370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6
	重庆饭店
	准★★★★
	标准间
	398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豪华间
	480
	

	7
	实华饭店
	★★★
	双标间
	408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8
	国展宾馆
	准★★★
	标准间
	340
	含服务费

	
	
	
	豪华间
	400
	

	9
	总装工程设计
总院招待所
	准★★★

（达到三星级标准）
	（主楼）双标间
	240
	含服务费

自助早餐


备注：由于版面有限，关注以上宾馆其他房型价格请联系我们。更多低星级酒店的提供，我们会根据您的要求发出“经济型酒店”推荐表。
酒店回执表    
	姓      名
	性 别
	选择酒店
	房型
	房量
	入住时间
(当天几点)
	离  店
时  间
	(非 常 重 要)
来京住宿领队人员姓名：


手机号码：



	
	
	
	
	
	
	
	

	
	
	
	
	
	
	
	

	
	
	
	
	
	
	
	

	单位名称：                               预定联系人：             回执日期：    月    日                

	电话：                    传真：                       邮箱：

	您的其它要求：（或银行信用卡资料）



备注：
1、 预定程序：请您以邮件或传真的方式，通过我们预订以上酒店，否则饭店不受理展期优惠价格的预定。
2、 宾馆要求：如到店时间在晚18:00以后，请一定在“酒店回执表”中留言告之，否则18：00后宾馆不保
              留房间。12：00前退房不加收房费；18：00前退房加收半天房费；18：00后退房加收一天房费。

3、 服务承诺：如您对入住的宾馆，在硬件设施或软件服务上有让您不满意的地方，请您拨打投诉电话，找会
             务服务人员，我们接到您的电话后，将妥善解决。
4、 预订确认：请于2011年10月20日前将预订宾馆的第一晚房费，做为订房押金汇至指定帐户。收到汇款后
             我们将保留您的预定。汇款后请您将汇款单原件传真我处，汇款到帐后我们将为您发出订房的“确认单”（包括宾馆地址等信息）请您持此单到下榻宾馆大堂“展会住宿报到处”办理入住手续。
5、预定取消：请您在2010年10月16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并得到我们的书面确认，否则将扣除第一晚房费作为空房损失。

6、汇款银行资料：

公司名称：北京万里行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建行北京恩济支行

帐    号：11001071300056013595 
   如果您预定的宾馆是四星级（含四星级）以上宾馆，您可以不采用银行汇款方式，只要提供银行信用卡资料即可。包括：持卡人姓名、有效期、卡号。
7、特殊情况：总装工程设计总院招待所——直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由于部队宾馆不参加星级评比，所以未挂星级。主楼完全可以达到三星级标准，好于一般的经济型酒店。而且，由于部队宾馆不直属于北京市政管辖，所以价格优惠。
8、宾馆相关资料：
所有推介宾馆均包含服务费、早餐。（只有国展宾馆房费不包含早餐）

	序号
	宾 馆 名 称
	宾 馆 网 站
	参考早餐价格
	展期交通/距离展览馆

	1
	方恒假日酒店
	www.holidayinn.com
	自助138+15%

元/人
	约5000米（望京商业圈）

展期/布展,班车免费接送

	2
	渔阳饭店
	www.yuyanghotel.net
	自助100元/人
	约1500米（各国使馆区）

展期/布展,班车免费接送

	3
	皇家大饭店
	www.radissonblu.com
	自助160+15%

元/人
	约50米（国展旁边）

	4
	中旅大厦
	www.ctshotel.com
	自助70元/人
	约500米（三元桥商业圈）

	5
	华都饭店
	www.huaduhotel.com.cn
	自助50+15

元/人
	1500米，（燕莎商业圈）

展期/布展,班车免费接送

	6
	重庆饭店
	www.bjcqhotel.com.cn
	自助38元/人
	约500米（国展商业圈）

	7
	实华饭店
	www.hotelshihua.com
	自助16元/人
	约300米（国展商业圈）

	8
	国 展 宾 馆
	www.bj-guozhanhotel.com
	肯德基早餐

6元/人
	约50米（国展对面）

到前台付费领餐票。

	9
	总装工程设计总院招待

（不接受港澳台及外籍客人预订）
	可以提供彩色

图片作为参考
	自助10元/人
	约1500米

展期/布展,班车免费接送


北京万里行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88875986；88875978
传真：010—88875986
24小时热线电话：13911069415；13501078222；
邮箱 : wlxli@vip.sina.com；
负责人：赵煜、李畅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特殊要求示意图








�





�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请交回：


北京智鑫佳弈珠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10001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栋17层1701室 


电话：8610-5957 5950/61/62/63/65/67/69/70  传真：8610-5957 595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PAGE  
38

_1133616198.psd

